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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常用系統 路徑﹔高雄醫學大學官網 點選 【教職員】

 校務資訊系統

 電子郵件系統

 公文整合系統

 法規資料庫

https://www.kmu.edu.tw/index.php
https://wac.kmu.edu.tw/
https://webmail.kmu.edu.tw/?_task=mail&_mbox=INBOX
https://doc.kmu.edu.tw/
http://lawdb.kmu.edu.tw/index.php/%E6%B3%95%E8%A6%8F%E6%9F%A5%E8%A9%A2


02 權利義務

聘任: 初聘：1年，續聘：第1次為1年，第三年起：續聘每次2年為原則。

三年評鑑: 教師聘任後，應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規定辦理評鑑。

升等年限: 新聘教師到任後講師6年內、助理教授7年內、副教授8年內需通過上一等級之教師升等。如有情事得延長升等年

限，惟每次延長年限為二年，至多以一次為限。

授課時數: 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以教授8小時，副教授、助理教授9小時，講師10小時為原則

校外兼職兼課: 專任教師不得兼任本校以外之職務及課務，如有特殊情形經校長同意在校外兼課者，其授課時數每週以不超

過四小時為原則。

應聘: 114學年度起實施電子聘書，請至校務資訊系統「T.1.0.39.電子聘書」下載領取聘書。

法源依據：教師聘任規則

教師聘任規則

https://wac.kmu.edu.tw/tea/teaper/team1039.php
http://lawdb.kmu.edu.tw/index.php/%E6%95%99%E5%B8%AB%E8%81%98%E4%BB%BB%E8%A6%8F%E5%89%87


02 權利義務 教師評鑑(教師E-portfolio系統)

 本校各級教師每3學年需接受評鑑：

「教學」、「研究」及「輔導與服務」

三大指標。

 未通過者，下一學年度接受再評鑑，並不予晉級

晉薪、校外兼職、兼課暨申請休假研究或國內外

進修；連續2學年再評鑑未通過者，除有本辦法

規定之延長評鑑年限事由外(得申請延長評鑑一學

年，並以二次為限)，應由系級教評會依法辦理資

遣或不續聘。

 通過升等者，自其升等後重新起算評鑑年限。惟

升等教師如提出行政救濟，救濟期間仍應接受評

鑑，俟教育部核定頒證後重新計算評鑑年限。

 評鑑合格標準，均需符合下列條件，始為合格。

 教學：依此指標計分項目，三學年合計70分以上。

 研究：依研究類別，三學年合計65分以上。

 輔導與服務：依此指標計分項目，三學年合計30分

以上。

 各類型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積分依權重

比例換算後，總分65分以上。

 3年內未執行計畫者，須曾申請國內外政府機構研

究、教學或服務之計畫至少2件。

法源依據：教師評鑑辦法、具主治醫師身份之專任教師及臨床教師評鑑辦法

https://wac.kmu.edu.tw/tea/teaep/
https://wac.kmu.edu.tw/tea/teaep/
https://wac.kmu.edu.tw/tea/teaep/
http://lawdb.kmu.edu.tw/index.php/%E6%95%99%E5%B8%AB%E8%A9%95%E9%91%91%E8%BE%A6%E6%B3%95
http://lawdb.kmu.edu.tw/index.php/%E5%85%B7%E4%B8%BB%E6%B2%BB%E9%86%AB%E5%B8%AB%E8%BA%AB%E4%BB%BD%E4%B9%8B%E5%B0%88%E4%BB%BB%E6%95%99%E5%B8%AB%E5%8F%8A%E8%87%A8%E5%BA%8A%E6%95%99%E5%B8%AB%E8%A9%95%E9%91%91%E8%BE%A6%E6%B3%95


教師權利義務專區

02 權利義務 人資室網頁

https://personnel.kmu.edu.tw/index.php/zh-tw/%E5%B0%88%E5%8D%80%E5%B0%8E%E8%A6%BD/%E6%95%99%E5%B8%AB%E6%AC%8A%E5%88%A9%E7%BE%A9%E5%8B%99


03 福利項目

生日禮金

教職員工、約僱職員生日當月，
發給每人新臺幣五百元。

員工旅遊補助

經費補助對象及補助標準，
依每學年度員工旅遊補助公
告辦理。

子女教育補助
編制內教職員工全時在學子女，就讀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私立大專校
院大學部以下學校之肄業正式生，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

育兒津貼

編制內教職員工、專案教師：家中有零至未滿六歲子女之，補助每名子
女每月新臺幣一千元，至其滿六歲前一個月止。

T.1.8.04.育兒津貼申請

詳細內容請參閱職員工福利辦法

生產補助/獎勵金

編制內教職員工或其配偶生產時：

除給予生產補助NT$2000，第二胎額外獎勵NT$1000，第三胎以上額

外獎勵NT$2000。

專案教師或其配偶生產時：

第一胎給予獎勵金NT$2000 ，第二胎給予NT$3000 ，第三胎以上給予

NT$4000 。

T.1.8.02.福利金補助申請

就醫優待

教職員工及約僱職員之就醫優
待依本校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
規定辦理。
編制內教職員工本人+眷屬；

專案教師限本人

T.1.8.01.子女教育補助申請 (依學校公告時程申請)

https://wac.kmu.edu.tw/indexrunf.php?runno=team1304.php,0
http://lawdb.kmu.edu.tw/index.php/%E6%95%99%E8%81%B7%E5%93%A1%E5%B7%A5%E7%A6%8F%E5%88%A9%E8%BE%A6%E6%B3%95
https://wac.kmu.edu.tw/indexrunf.php?runno=team1302.php,0
https://wac.kmu.edu.tw/indexrunf.php?runno=team1301.php,0


04 薪資說明

本俸+學術研究費+伙食費500元

法源依據：教職員工敘薪辦法、教職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 專任教職員工及專案教師按月預付，並於每月1日發放當月份薪資。

 曾任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內專任教師或本校專案教師(不含專案教學契約人員)年資，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其資格

經教育部審定有案者，教學年資准予每滿一學年提敘一級。

 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專任年資採計提敘，依教育部「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辦理。

T.1.7.02.個人薪資明細查詢

初任教師以自所聘職務最低薪級起敘為原則(助理教授及講師具博士學位者得自330元起敘)

教授

119,270 ~137,870元

副教授

95,920 ~116,980元

助理教授

84,220 ~106,050元
博士學位85,370元

講師

65,350 ~90,240元
博士學位71,090元

http://lawdb.kmu.edu.tw/index.php/%E6%95%99%E8%81%B7%E5%93%A1%E5%B7%A5%E6%95%98%E8%96%AA%E8%BE%A6%E6%B3%95
http://lawdb.kmu.edu.tw/index.php/%E6%95%99%E8%81%B7%E5%93%A1%E5%B7%A5%E5%BE%85%E9%81%87%E6%94%AF%E7%B5%A6%E8%A6%81%E9%BB%9E
https://wac.kmu.edu.tw/indexrunf.php?runno=teaq1701.php,0


04 彈性薪資及獎勵措施

不牽動現行月支本俸、學術研究費等基本薪資結構之改變，透過發給法定加給以外之給與，達成實質薪資彈性化。

備註：各項獎勵皆訂有資格標準及審查機制，經各該審核程序通過者始得支領獎勵金。

延攬國外傑出人才獎助金

20,000~80,000元/月

青年講座學者獎助金

30,000元/月

研究論文獎勵金

每人每學年
以500,000元為限

專題研究計畫獎勵金

每人每年
以500,000元為限

傑出研究獎獎金

每年至多
300,000元

青年傑出研究獎獎金

每年至多
100,000元

教學優良與教學傑出教師
獎勵金

每人每年
60,000~150,000元

國科會特殊優秀人才
彈性薪資

第一級：3個基數獎勵金
第二級：2個基數獎勵金
第三級：1個基數獎勵金

傑出特聘教授獎助金

40,000元/月

講座教授研究費

50,000~220,000元/月

教育部特殊優秀人才
彈性薪資

第一級：3個基數獎勵金
第二級：2個基數獎勵金
第三級：1個基數獎勵金

(每人每月不低於5,000元)



請假需知
新進職員第一次請假前，需先

• 至校務系統 T.1.2.03.代理人維護 維護請假期間代理人

• 至校務系統 T.1.2.04.請銷假單線上審核流程設定 設定假單審核主管( 請參照請假審核層級 )

請假單區分

• 以【日】計，請假為一天或半天，請點選T.1.2.05.請假（以日計）

• 以【時】計，請假除4小時或8小時外，請點選T.1.2.15.請假（以時計）

依本校教職員工請假辦法

第12條，請假應於請假日

前三日填具請假單敘明理

由送出假單，若未能於三

日前送單，請於「未於三

天前請假原因」補述原因

，職員工事後請假請於事

發日起三日內補辦請假程

序。

差勤業務承辦：朱怡蓓組長(分機2068)

詳細內容請參閱人資室網頁-差勤資訊

05 差勤規範

https://wac.kmu.edu.tw/tea/teaper/team1207.php
https://wac.kmu.edu.tw/tea/teaper/team1208.php
https://personnel.kmu.edu.tw/images/download/leave/%E8%AB%8B%E5%81%87%E5%AF%A9%E6%A0%B8%E5%B1%A4%E7%B4%9A11406R.pdf
https://wac.kmu.edu.tw/tea/teaper/team1203.php
https://wac.kmu.edu.tw/tea/teaper/team1215.php
https://personnel.kmu.edu.tw/index.php/zh-tw/%E6%96%B0%E9%80%B2%E6%95%99%E8%81%B7%E5%93%A1%E5%B7%A5
https://personnel.kmu.edu.tw/index.php/zh-tw/%E6%96%B0%E9%80%B2%E6%95%99%E8%81%B7%E5%93%A1%E5%B7%A5
https://personnel.kmu.edu.tw/index.php/zh-tw/%E6%96%B0%E9%80%B2%E6%95%99%E8%81%B7%E5%93%A1%E5%B7%A5


06 開辦費及專案計畫補助

新聘第一年(不含預聘)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得於起聘日起一個月內向研發處申請十萬元之彈性開辦費。

每人以一次為限1

2 使用範圍: 適用辦公用品、研究相關即可，
採購規格由總務處統一訂定，並按本校會計程序及
相關法規核銷。

補助原則

開辦費業務承辦：研發處陳淑真組員(分機2340)

開辦費



06 開辦費及專案計畫補助 專案計畫補助

本校新聘兩年內之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申請時須檢附向
政府機關申請計畫之證明。

每年九月底前檢附研究計畫
申請書及過去五年之研究成
果，向研究發展處學術研究
組提出申請。

第一年以五十萬元為原則
（含彈性開辦費）

第二年以最低三十萬元、
最高五十萬元為原則。

對象 申請期間 補助金額

專案計畫補助承辦：研發處陳淑真組員(分機2340)



本室業務聯繫窗口

人力資源室
蔡宜玲 主任
(分機 2060)

福利考核組
朱怡蓓 組長
(分機2068)

人力發展組
鍾琬媚組長
(分機2061)

差勤、晉升、納
編、綜理福考組
業務

蕭雅禎組員 (分機2070)

敘薪、晉薪、兼任教師保險
加班管理、差旅、就醫優待

謝孟君組員(分機2071)

兼任助理業務、臨時工
獎助生、識別證、臨時卡

陳雅雯辦事員(分機2066)

退休、資遣、撫卹
教職員工保險、員工旅遊

楊雅伶組員(分機2069)

專任計畫人員業務、二代健保
福利補助、子女教育補助

謝孟娟組員(分機2062)

教師借調及評鑑、
新進教師報到、主管聘任

林雅玟辦事員(分機2064)

職員工新聘及報到、教育訓練
職員工輪調及離職、進修業務

鄭羽廷辦事員(分機2063)

教師聘任及離職、教授休假研
究、教師校內外合聘及兼職/課

詹佩姍辦事員(分機2067)

兼任教師聘任、教師續聘
薪資/獎金作業、服務/離職證明

性騷、校庫、教
評會、綜理人發
組業務


